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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訪查 

「環島鐵路整體系統安全提昇計畫」辦理情形紀錄 

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02 年 6 月 6 日(星期四)下午 2 時 30 分 

貳、開會地點：交通部臺鐵局 5 樓第 1 會議室 

參、主持人：本會蘇主任秘書明通 

肆、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簽到表         記錄：郭吉生 

伍、主席致詞：(略) 

陸、報告及討論事項：(略) 

柒、結論： 

一、 本計畫中「臺北車站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安全設備改善

工程」部分： 

（一） 本工程因施工廠商認為變更設計部分工項單價偏低致

尚未完成議價，以及動工後發現防災中心外牆滲水致

相關設備無法安裝等問題而停工。交通部臺灣鐵路管

理局(下稱臺鐵局)表示前述防災中心外牆滲水之處理

工程能否及早動工，係本工程復工之關鍵因素，臺鐵

局臺北工務段已完成預算書圖，將採另案公告招標方

式辦理。其工程預算來源簽准及招標文件準備事宜，

請臺鐵局加速於 102 年 6 月 15 日前完成，並於選用

招(決)標方式時，妥適考量滲水處理工程之專業性及

其投標廠商資格，最遲於 102 年 7 月 10 日前辦理第 1

次開標，以儘速處理防災中心外牆滲水問題，俾利本

工程儘早復工。 

（二） 有關變更設計部分工項單價之爭議問題，臺鐵局表示

已請施工廠商循爭議處理機制解決，仍請臺鐵局加強

與廠商溝通協調，避免變更設計議價爭議，影響滲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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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處理後之復工時程。 

（三） 另建議臺鐵局將變更設計所有工項區分為有、無爭議

兩部分，無爭議部分請臺鐵局儘速與施工廠商完成議

價程序；尚有爭議部分，請設計及施工廠商分別出具

單價計算證明文件，並由臺鐵局邀集專案管理廠商、

第三公正單位召開研商會議，聽取各方意見，落實採

購人員倫理準則第 5 條所訂對機關及廠商有利及不利

之情形均應仔細查察之規定，並依機關權責採取最合

適之處置決定，儘早解決爭議。至於臺鐵局所提向仲

裁機構提付仲裁之處理方式，本會樂觀其成。 

（四） 本工程動工後發現防災中心外牆滲水及天花板內部空

間設計落差之情事，請臺鐵局確實瞭解設計廠商美商

栢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有無設計疏失，並

依契約規定檢討廠商責任。 

二、 本計畫中「臺北車站屋頂等更新工程」部分： 

（一） 本工程屬巨額工程採購，於 102 年 1 月底之工程進度

落後已逾 10%，且已通知施工廠商限期改善，惟進度

落後幅度至 102 年 5 月底持續擴大達 38.79%，已符合

與施工廠商終止契約之要件。據此，臺鐵局臺北工務

段已報局提請與施工廠商終止契約並副知廠商。請臺

鐵局針對與施工廠商是否終止契約及依政府採購法

101 條處理等事宜，於 102 年 6 月 20 日前完成機關內

部核定及告知廠商之程序。 

（二） 另針對近期施工廠商提出部分材料涉有綁標之疑義，

請臺鐵局確認該材料施工廠商是否已購置進場，並檢

視契約文件有無註明諸如「或同等品」文字，再邀集

規劃設計廠商、專案管理廠商及第三公正單位召開會

議研商確認，儘速釐清相關疑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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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本工程如與施工廠商終止契約，後續之工地清點結算

及重新招標公告作業，請臺鐵局加速於 102 年 7 月底

前完成。另因重新招標工程內容主要係援引既有之設

計內容，該設計內容前已辦理公開閱覽在案，屬重複

性採購，且考量本工程展進度已有延宕，為加速重新

招標期程，建議臺鐵局依「公共工程招標文件公開閱

覽制度實施要點」第 2 點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4 款，報

經上級機關交通部核准同意後，不受「應於公告招標

前辦理招標文件公開閱覽」之限制。本項重標採購金

額如適用 GPA，等標期不得少於 40 日，相較一般巨

額採購等標期不得少於 28 日之規定多出 12 日，請臺

鐵局於 102 年 9 月上旬辦理第 1 次開標。臺鐵局如確

認有緊急情況，致 GPA 一般等標期不切實際者，可依

GPA 第 11 條規定縮短等標期。 

（四） 臺鐵局近期有部分工程標案已與施工廠商終止契約或

即將與施工廠商終止契約，該等工程後續因須辦理工

地清點結算及重新招標作業，致需展延原訂預定完工

時程。請臺鐵局爾後審慎訂定工程招標方式與投標廠

商資格，例如統包搭配最有利標之招(決)標方式，由

有能力之優良廠商承攬施作，以利工程如期推動。 

三、 本計畫中「南迴線南太麻里溪橋改建工程」部分： 

（一） 本工程工地清點結算作業委託臺北市土木技師公會辦

理，委託契約已訂工期為 60 日曆天，預定 102 年 8

月上旬完成清點結算相關工作。請臺鐵局與臺北市土

木技師公會密切溝通聯繫，儘可能加速提早完成，並

於辦理期間充分掌控清點結算作業進度及結果，以利

同步進行重新發包作業，務求於 102 年 8 月底前完成

重新招標公告刊登作業，如因採適用 GPA 之等標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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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於 102 年 10 月上旬辦理第 1 次開標。臺鐵局如確

認有緊急情況，致 GPA 一般等標期不切實際者，可依

GPA 第 11 條規定縮短等標期。 

（二） 本工程重新發包，臺鐵局規劃採異質採購最低標方

式，此招標方式關鍵作業在於擬定評分項目。本會已

有相關異質採購最低標範例可供參考引用。另為縮短

工期，建議可參考本會「縮短公共工程工期之招標決

標策略」，例如將廠商可否提前完工納入評分項目。

臺鐵局可同步展開異質採購最低標方式中之擬定評分

項目等作業，並視需要由評審委員會審議審查標準，

依前述所訂期限於 102 年 8 月底前完成重新招標公告

刊登作業。 

（三） 本工程現場已施作之預力箱型梁支承墊，與原設計圖

說不符，恐影響後續施工。請臺鐵局務必瞭解監造廠

商及臺東工務段相關人員有無疏失，並依契約規定檢

討責任。另針對橋梁支承墊處理等技術層面問題，請

臺鐵局內部專業技術人員，參考清點結算作業委辦廠

商臺北市土木技師公會之專業意見，確認合宜之處理

方式，並載明於重新發包之招標文件中，以供接續施

工廠商據以辦理。 

（四） 針對類似本工程遭遇問題之標案，建議臺鐵局調派所

屬各單位專業技術人員，如具土木技師、結構技師或

建築師專業身分人員，以任務編組方式，依個案需要

協助解決承辦單位所遭遇問題，勿讓人力有限之承辦

單位單獨承受苦難。 

（五） 本工程防汛之補強工程，台鐵局已邀集水利專家研議

相關防護措施，惟因應汛期已至，請台鐵局儘快公告

招標，儘量縮短工期及早完工，以減少颱風豪雨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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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之工程災害及民眾安全之危害。 

四、 本計畫中其他工程進度落後之公共建設部分： 

（一） 「二層行溪橋改建工程」工期爭議已完成仲裁判斷，

請工程主辦機關儘速依仲裁結果修正進度圖表，呈現

正確之工程進度數據。 

（二） 「南迴線中央隧道加固工程」截至 102 年 5 月底，預

定進度 96.3％，實際進度 93.5％，落後 2.8%，高雄工

務段表示預定於 102 年 7 月中旬追趕上已落後之進

度，請高雄工務段洽廠商依預定時程追趕已落後之工

期。 

（三） 「車站無障礙電梯工程」已完成 22 站，施工中 18

站，其中保安車站(高雄工務段主辦)及隆田車站(嘉義

工務段主辦)之工程進度呈現落後，兩工程主辦單位表

示保安及隆田車站之無障礙電梯工程，分別預定於

102 年 6 月中旬及 102 年 7 月底前完工，請高雄及嘉

義工務段洽廠商儘速追趕已落後之工期。 

捌、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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